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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93 证券简称：华闻传媒  公告编号：2016-071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闻传

媒”）实际控制人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广控股”）

的股东金正源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正源”）于 2016

年 11 月 2 日与常州兴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顺文化”）

签署了《关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》，金正

源拟将其持有的国广控股 50%股权全部转让给兴顺文化。具体详见公

司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

权变化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69）。 

2016年 11 月 18 日，公司收到金正源、兴顺文化的通知，金正源

与兴顺文化于 2016年 11 月 18 日签署了《关于国广环球传媒控股有限

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》，金正源将其持有的国广控股 50%股权全部转让

给兴顺文化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权益变动情况  

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金正源将其持有的国广控股 50%股权协议转

让给兴顺文化。国广控股持有华闻传媒控股股东国广环球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广资产”）58.0344%股权，国广资产持有华闻传

媒无限售流通股 146,500,130 股（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.26%），国广

控股通过控制国广资产间接持有华闻传媒 7.26%股份。本次权益变动

完成后，兴顺文化将持有国广控股 50%股权，与国广控股另一股东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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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传媒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广传媒”）共同间接控制华闻传媒。 

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公司控制关系图如下： 

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控制关系图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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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受让方情况简介  

兴顺文化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8 日，注册地址为常州市天宁区竹林

北路 256号，法定代表人为朱金玲，注册资本为 20,000万元。经营范

围为设计、制作、代理、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，文化艺术活动的组

织、策划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市场营销策划，图文设计、制作，动漫形

象设计，影视策划咨询，商务信息咨询（除投资咨询），展览展示服务，

会务服务，企业管理咨询服务，摄影摄像服务，庆典礼仪服务，包装

设计，工艺美术品设计，摄影器材的销售，影视设备的租赁，户外传

播系统工程、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，非学历非职业技能培训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朱金玲女士持有兴顺文化 100%股权。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对转让双方的影响 

截至目前，国广传媒和金正源各持有国广控股 50%股权，国广控

股持有国广资产 58.0344%股权。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国广传媒和兴

顺文化各持有国广控股 50%股权，金正源将不再持有国广控股的股权。 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截至目前，国广资产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6,500,130 股（占

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7.26%），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。上述股权

转让完成后，国广资产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控股股东，国广控股仍

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根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将兴顺文化签署

的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和金正源签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同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。 

2、公司将及时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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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


